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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住宅修缮工程结算确认单电子化系统操作手册

一、实施单位登录网上办事平台（https://xsbjpt.zjw.sh.gov.cn），或者访问上海市房屋管理网站

（http://fgj.sh.gov.cn），在首页“我要办”栏目中点击“住宅修缮工程网上办事”进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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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方菜单栏中选择【项目管理】→点击或者搜索需要申请的项目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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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左侧菜单栏中选择【结算确认单】→【结算确认单申请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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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按要求补充好“待填报信息”中需要填写的内容→【保存】（注：1、除“造价咨询合同编号”外其余项

均为必填项；2、“是否需要新增单位”选择“有”，则需要填写“新增单位全称”及“新增单位在项目中的角

色”；3、竣工结算确认价若超过本项目中标价 10%及以上的，需上传附件“超过工程量增加、调整的手续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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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确认所有信息无误→【保存并生成确认单】→生成并打印附带二维码的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竣工结算

价确认单（住宅修缮工程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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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“是否需要新增单位”选择“有”，生成的确认单样式如下）



7

（“是否需要新增单位”选择“无”，生成的确认单样式如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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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选择【文件类型】→【浏览】→【文件上传】→上传附带二维码且已完成签字盖章手续的《上海市

建设工程竣工结算确认单（住宅修缮工程）》，确认所有信息无误→【保存】→【提交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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